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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生育+教育：双管齐下

在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方面提出，为生育一孩并落

户呼和浩特市的家庭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1万元，生育二孩并

落户呼和浩特市的发放育儿补贴5万元（分5年发放），生育三

孩及以上并落户呼和浩特市的发放育儿补贴10万元（分10年

发放），产妇一年内每天免费提供“一杯奶”。在呼和浩特市出

生的新生儿享受耳聋基因、遗传代谢病和安全用药免费筛查，

为入托的0~3岁幼儿家庭每年发放600元托育机构照护补贴。

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也明确，义务教育阶段二孩入学“幼

随长走”“就近择优”，三孩及以上孩子入学可在全市自由选

择。与生育补贴政策一样，三孩入学可在全市自由选择，目

前，各旗县区尚未公布2025年小学入学和小升初招生工作

实施方案，“三孩入学可在全市自由选择”到底能自由到什

么程度，还需要继续等待。

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方面提出，3年内普惠性幼儿

园覆盖率达到 90%。放宽小学入学年龄，在当年满 6 周岁的

适龄儿童均可登记入学。在小学起始年级试点（回民区、玉

泉区）取消入学户籍限制，自有住房人员与房户一致人员享

受同等待遇。市四区每学期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非

起始年级空余学位，优先保障来呼人员子女转学需求。

■就业+住房：同步助力

在精准实施全流程就业创业服务方面提出，大中专毕

业生来呼和浩特市求职面试、就业创业，提供5天免费短期

住宿。对签约“六大产业集群”企业的，分年度给予博士研究

生 5 万元、硕士研究生 2 万元的人才奖励。对高校毕业生创

业项目，发放 1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和 5000 元的场租补

贴。对在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项目并落户呼和浩特市

的最高给予50万元经费支持。

在提供多层次住房保障服务方面提出，购买首套新建

商品住宅，给予总房款 2%的购房补贴券；购买首套二手房

（住宅），给予总房款 1%的购房补贴。首次使用公积金贷款

购买住宅，可贷额度提高到个人账户余额的25倍。在呼和浩

特市就业、创业的无房青年人、新市民，可申请租住保障性

租赁住房，租金不高于同地段市场价的 70%。到 2025 年底，

全市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.94万套（间）。

■医疗+养老：协同推进

在强化全人群医疗保障服务方面提出，构建“15分钟就

医服务圈”，全面实施挂号、就医、住院和医保结算“一站式”

服务，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验检查结果互认，开展医保线上

购药服务，全面放开城乡居民参保户籍限制，在呼和浩特市

居住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均可办理参保登记。

在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方面提出，开展长期护理

保险安宁疗护国家试点城市建设，建设运营市老年公寓服

务中心、社会福利院和中蒙医院医养中心，打造“15分钟助

餐服务圈”，全市乡镇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提升至 80%以

上，街道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稳定在100%。

在提供便捷化交通出行服务方面提出，60 岁及以上老

年人免费乘坐地铁、公交，全国在校大学生享受乘坐地铁半

价、公交8折优惠。 （本报综合报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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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关你我他！这些政策看过来……

生娃有奖励 购房有补贴 医疗有保障
3月14日，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获悉，呼和浩特市近日出台《关于促进人口集聚

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聚焦青年群体关注的产业、就业、住房、生育、落户、教
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出行、文化和消费等重点。


